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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8

月

5

日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

号

1

幢水

电广场

A-1

商务中心

19

层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

13

人

,

实际到会董事

13

人。公司监

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由于本公司董事长张远方先生为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东省水电集团”

)

董事长、

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

,

董事张定辉先生为广东省水电集团派出董事

,

所以董事长张远方先生、董事张定辉先生对

《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一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拟签署深圳市

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二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拟签署新城东方丽园

(

三期

)

工程补

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董事黄建添先生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法定代表人

,

所以董事黄

建添先生对 《关于承接阳山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承接连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

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承接高州市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承接仁化

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远方先生主持

,

审议了通知中所列全部议

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

一、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审议通过 《关于投资参股广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议

案》

(

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参股广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二、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新疆粤水电哈密十三间房风电项目一期的

议案》

(

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新疆粤水电哈密十三间房风电项目一期的公告》。

三、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一

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

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一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公

告》。

四、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二

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

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二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公

告》。

五、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新城东方丽园

(

三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

的议案》

(

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署新城东方丽园

(

三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公告》。

六、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阳山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

议案》

(

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接阳山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七、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连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

议案》

(

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接连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八、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高州市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

议案》

(

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接高州市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九、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仁化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

议案》

(

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接仁化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十、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

为进一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

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权利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

(2014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的有关规定

,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董事会同意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作相应的修改

:

(

一

)

原第七十九条“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

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

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

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

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现修改为“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

时公开披露。披露的内容应包括出席的中小投资者

(

代理人

)

人数

,

所持

(

代理

)

股份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以及风险提示等。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是指应当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的事项。中小投资者是

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1%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

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

并代收委托文件等。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

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

二

)

原第八十一条“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现修改为“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所有股东大会都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三

)

原第一百六十九条“

(

三

)

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1.

利润分配的形式

:

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

”

现修改为“

(

三

)

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1.

利润分配的形式

:

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

在

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

,

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十一、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实施细则》。

十二、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征集投票权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征集投票权实施细则》。

十三、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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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5

年

5

月

27

日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与广东省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

牵

头人

)(

以下简称“广东省航运集团”

)

及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东省建工集团”

)

组成的联合体

中标“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投资建设主体”项目。

根据招标文件

,

投资建设主体将成立项目公司

,

负责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该项目工程总投

资约为

73.25

亿元

,

其中

,

投资建设主体出资

8.7

亿元

,

其余由政府出资。

2015

年

7

月

10

日

,

本公司与广东省航运集团、广东省建工集团在广州市签订《关于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投资

建设主体项目联合体补充协议书

(

一

)

》、《联合体补充协议书

(

二

)

》、《设立广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协议书》。约定本公司与广东省航运集团、广东省建工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广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广东省北江航道公司”

),

负责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上述出资人对该公司投资总额为

8.7

亿

元

,

其中广东省航运集团出资比例为

50%;

本公司出资比例为

25%;

广东省建工集团出资比例为

25%

。本公司拟出资

21,750

万元。

2.2015

年

8

月

10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以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审议通过

《关于投资参股广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

该投资事项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3.

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相关各方基本情况

(

一

)

广东省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1.

注册资本

:32,205

万元。

2.

法定代表人

:

刘伟清。

3.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

4.

经营范围

:

资产经营、投资开发、股权管理

;

销售

:

工业生产资料

(

不含金、银、汽车及化学危险品

),

建筑材料。

5.

注册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

48

号。

6.

成立时间

:1994

年

06

月

16

日。

7.

本公司与广东省航运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二

)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

注册资本

:75,590.50

万元。

2.

法定代表人

:

丘小广。

3.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

4.

业务范围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

钢结构工程等。物业管理

,

承包境外工

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持有

效资质证书经营

),

技术培训。

5.

注册地址

:

广州市天河天润路

87

号广建大厦。

6.

成立时间

:1990

年

04

月

06

日。

7.

本公司与广东省建工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广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

本公司与广东省航运集团、广东省建工集团共同出资

8.7

亿元设立广东省北江航道公司

,

其中广东省航运集

团出资比例为

50%;

本公司出资比例为

25%;

广东省建工集团出资比例为

25%

。上述出资方均以现金方式对广东省

北江航道公司进行投资

,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1,750

万元。

2.

广东省北江航道公司经营范围拟定为

:

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的筹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运营管理及资

产管理

,

项目沿线流域的服务设施等的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四、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概况

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全长

258

公里

,

建设

7

座船闸及其他航道工程

,

工程概

(

估

)

算约为

73.25

亿元。项目包括

:

1.

北江

(

乌石至三水河口

)

扩能升级项目全长

217

公里

,

建设

5

座船闸

(

新建飞来峡枢纽二三线船闸、清远枢纽二

线船闸

,

新建白石窑枢纽二线船闸

,

白石窑枢纽一线船闸拆除重建

)

及其他航道工程

,

工程概算约为

44.45

亿元。

2.

北江

(

韶关至乌石

)

扩能升级项目全长

41

公里

,

建设

2

座船闸

(

新建孟洲坝枢纽和濛里枢纽的二线船闸

)

及其他

航道工程

,

工程估算投资

28.80

亿元。

五、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工程可行性分析

1.

北江

(

乌石至三水河口

)

航道整治工程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8.25%,

经济效益费用比为

1.034,

内部收益率大于

8%

、经济净现值为正值、经济效益费用比大于

1,

经济效益良好。

2.

北江

(

韶关至乌石

)

航道工程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8.11%,

经济效益费用比为

1.01,

内部收益率大于

8%

、经济净现

值为正值、经济效益费用比大于

1,

经济效益良好。

3.

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的实施对腹地经济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

为腹地生产企业节约大量的运输费

用和生产成本

,

将会完善腹地交通运输体系

,

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

六、本公司对该项投资的具体情况

该项目总投资约为

73.25

亿元。项目资金来源分为两部分

,

投资建设主体出资

8.7

亿元

,

其余由政府出资。本公司

与广东省航运集团、广东省建工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广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

负责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上述出资人对该公司投资总额为

8.7

亿元

,

其中广东省航运集团出资比例为

50%;

本公司出资比

例为

25%;

广东省建工集团出资比例为

25%

。本公司拟出资

21,750

万元。该公司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沿线流域服务

设施收费等。

根据招标文件

,

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投资建设主体若具备满足项目技术标准施工的法定资质和能力

,

则可

在其资质许可的范围内自行承接项目未开展的相关工程内容。该项目工程施工任务由本公司和广东省建工集团

承接。

七、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投资目的

:

本公司投资参股广东省北江航道公司

,

参与投资建设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工程

,

是为了提升公

司盈利空间

,

增加工程施工收入。

2.

存在风险

:

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

对本公司投资该项目产生一定的影响。

3.

对公司的影响

:

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工程建设及建成后运营

,

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其他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投资参股广东省北江航道公司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5-05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新疆粤水电哈密十三间房

风电项目一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况

(

一

)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

,

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

,

提高利润水平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拟由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疆能源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哈密

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哈密能源公司”

)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七角井镇投资建设新疆粤水电哈密

十三间房风电项目一期

50MW,

工程总投资

40,557.10

万元。

该项目资本金占

20%,

新疆能源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以自有资金对哈密能源公司进行增资

,

增资后使

其注册资本不高于

8,200

万元。

该项目已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二五”第五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

(

新发改能源〔

2015

〕

1135

号

)

。

(

二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以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审议通

过《关于投资建设新疆粤水电哈密十三间房风电项目一期的议案》

,

该投资事项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

三

)

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概况

1.

名称

:

哈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2.

住所

:

新疆哈密地区哈密市大营房

20

号院

20

栋农行综合

202

室

(

百花路

7

号

)

。

3.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

4.

成立时间

:2014

年

6

月

25

日。

5.

法定代表人

:

蔡勇。

6.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7.

经营范围

:

风能、太阳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

电能设备的运行、维护、检修

;

物资经销

(

风力发电与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配件

);

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8.

哈密能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该项目的投资建设

,

哈密能源公司聘请新疆电力设计院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

并出具《粤水电哈密

十三间房风电场一期

50MW

风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根据该可行性研究报告

:

1.

该工程建设地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七角井镇

,

属哈密十三间房风区。拟建风电场距七角井镇公

路里程约

55km,

距哈密市公路里程约

260km,

距乌鲁木齐市公路里程约

450km,

风电场区域的海拔高度约在

835~

960m,

场地开阔。

2.

该地区风能资源丰富

,

测风塔代表年

70m

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9.57m/s,

风功率密度为

1423.76W/m2,

根据《风电

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

(GB/T18710-2002)

风功率密度等级评判标准

,

风电场风功率等级为

6

级。

3.

该项目推荐采用

25

台单机容量为

2000kW

的

WTG93-2000

型风力发电机组

,

工程工期

12

个月。年理论发电量

17642.76

万

kW

·

h,

年上网电量

12025

万

kW

·

h,

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

2405h

。

4.

工程静态投资为

39,382.33

万元

,

单位千瓦静态投资

7,956.03

元

/kW;

工程动态投资为

40,408.60

万元

,

单位千瓦

动态投资

8,163.35

元

/kW;

总投资为

40,557.10

万元

(

总投资

=

工程动态投资

+

流动资金

)

。

5.

该项目上网电价为

0.4786

元

/kW

·

h (

不含增值税

,

含增值税为

0.56

元

/kW

·

h),

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9.84%,

自有资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9.52%,

投资回收期为

9.37

年

,

总投资收益率

7.88%,

资本金利润为

22.18%,

财务评

价可行。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投资目的

:

为了加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的投资开发力度

,

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

,

提高营业利润

,

推动公

司加快发展。

2.

存在的风险

:

国家对清洁能源发电政策的变化对该项目的投资效益有一定的影响。

3.

对公司的影响

:

该项目建成后

,

将提高公司清洁能源风力发电业务规模

,

预计将取得较好经济效益

,

对公司未

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五、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

,

本公司已建成的风力发电项目总装机

24.75

万

kW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5-05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

汤坑社区项目(一期)工程补充协议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况

1.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拟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东省

水电集团”

)

就其开发的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一期

(

根据

2013

年

9

月

6

日深圳市建筑物命名批复

书———深地名许字

PS201300016

号

,

工程名称变更为新城东方丽园

)

签订工程项目补充协议

,

合同金额由原来的

93,

780,000.00

元增加至

173,106,413.30

元

(

暂定

),

共增加

79,326,413.30

元。其中

,

土石方等基础工程增加

11,478,396.48

元

,

地下室工程增加

561,198.83

元

,4

号楼工程增加

6,482,913.05

元

,5

号楼工程增加

2,837,035.94

元

,

园林绿化及消防道路

等配套工程增加

57,966,869.00

元。

2.

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水电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股份

207,574,416

股

,

持股比例

34.53%(

截至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签订工程补充协议构成了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该交易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交

易

,

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3.

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

,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

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一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公司

董事长张远方先生为广东省水电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

,

董事张定辉先生为广东省水电集团派出董

事

,

因此

,

董事长张远方先生和董事张定辉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4.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

: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1)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2)

注册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

9

号华普广场西座

22

层

;

(3)

主要办公地点

: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

号

1

幢水电广场

A-1

商务中心

;

(4)

法定代表人

:

张远方

;

(5)

注册资本

:52,000

万元

;

(6)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国税

:440102190326633

地税

:440104190326633;

(7)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等

;

(8)

主管单位

:

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历史沿革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广东省水电集团的前身是华东

101

工程处

,

隶属中央燃料工业部管辖

,

在完成新中国自己技术人员设计和施

工的第一座水电站———古田溪水电站后

,

奉命移师广东省流溪河水电站

,

改称电力工业部流溪河水力发电工程

局。

1958

年中央将流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局划归广东省水力发电工程局领导。

1973

年改称广东省水利电力局第二工

程局。

1987

年

,

改制成立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

2009

年改制为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电集团主要财务数据表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６６３

，

０６８．０８ １５７

，

９４４．５５

利润总额

８

，

９４２．６１ １

，

７５４．５２

净 利 润

５

，

７４２．４５ １

，

２６０．５９

净 资 产

９１

，

１３４．７２ ９１

，

３７１．８４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13

年

1

月

23

日

,

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签订《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一期

)

》工程施工合同

,

合同金额为

93,780,000.00

元。承接该工程施工项目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

(

深府〔

2008

〕

86

号

)

第二章第八条之三

:

房

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房屋建筑工程

,

该企业有直接控股的施工

(

监理

)

企业

,

或者该企业由施工

(

监理

)

企业直接

控股

,

且相应施工

(

监理

)

企业的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的

;

经区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

准

,

可以不进行相关工程招标。经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局

(

住宅局

)

《建设工程招投标

(

发包

)

程序完成证明书

(

施工

)

》批

准

,

广东省水电集团将《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一期

)

》直接发包给本公司。

由于原设计施工图不完善

,

合同报价存在漏项工程

;

施工期间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都较签订合同时有所

上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实际情况

,

广东省水电集团拟增加工程施工项目及工程量。

公司拟与广东省水电集团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

,

就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一期工程项目签

订补充协议

,

合同价款由原来的

93,780,000.00

元增加至

173,106,413.30

元

(

暂定

),

共增加

79,326,413.30

元

,

其他条款不

变。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由于上述原因

,

独立第三方深圳市建安业预结算有限公司对该项目一期出具《工程造价审核书》

(2015

年

),

工

程量根据广东海外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的施工图纸及相关文件计算

,

套用定额

:

套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

计价规范》

(GB50500-2008)

、《深圳市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03)

》、《深圳市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

(2003)

》、《深圳市

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

(2003)

》、《深圳市市政工程综合定额

(2002)

》、《深圳市园林绿化工程定额

(2000)

》

,

管理费、利润

率及规费费率参照《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

(2012)

》

(

深建价〔

2013

〕

8

号

)

推荐工程费率计算

,

材料费价格按深

圳市建设工程价格信息价

2014

年第

02

期计取、信息价中没有的主材参照市场价。因此

,

工程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

(

暂定

):79,326,413.30

元

;

2.

支付方式

:

现金

;

3.

支付期限

:

工程施工按施工进度结算

;

4.

生效条件

: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签订该施工合同补充协议

,

履行该合同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79,553,761.00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

,

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

,

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事

,

我们对

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

,

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

,

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粤水电董事会

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粤水电计划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该工程项目造价由独立第三方深圳市建

安业预结算有限公司出具建设工程造价预算书

,

定价公允、合理

,

没有损害粤水电及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应

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粤水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5-053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

汤坑社区项目(二期)工程补充协议关联

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拟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东省

水电集团”

)

就其开发的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二期

(

根据

2013

年

9

月

6

日深圳市建筑物命名批复

书———深地名许字

PS201300016

号

,

工程名称变更为新城东方丽园

)

签订工程项目补充协议

,

合同金额由原来的

218,

920,000.00

元增加至

301,788,217.14

元

(

暂定

),

共增加

82,868,217.14

元。其中

,

土石方等基础工程增加

7,203,332.44

元

,

地

下室工程减少

437,493.63

元

,1

号楼工程增加

1,540,890.09

元

,2

号楼工程减少

607,315.30

元

,3

号楼工程减少

335,319.91

元

,

园林绿化及消防道路等配套工程增加

75,504,123.45

元。

2.

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水电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股份

207,574,416

股

,

持股比例

34.53%(

截至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签订工程补充协议构成了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该交易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交

易

,

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3.

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

,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

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二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公司

董事长张远方先生为广东省水电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

,

董事张定辉先生为广东省水电集团派出董

事

,

因此

,

董事长张远方先生和董事张定辉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4.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

: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1)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2)

注册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

9

号华普广场西座

22

层

;

(3)

主要办公地点

: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

号

1

幢水电广场

A-1

商务中心

;

(4)

法定代表人

:

张远方

;

(5)

注册资本

:52,000

万元

;

(6)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国税

:440102190326633

地税

:440104190326633;

(7)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等

;

(8)

主管单位

:

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历史沿革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广东省水电集团的前身是华东

101

工程处

,

隶属中央燃料工业部管辖

,

在完成新中国自己技术人员设计和施

工的第一座水电站———古田溪水电站后

,

奉命移师广东省流溪河水电站

,

改称电力工业部流溪河水力发电工程

局。

1958

年中央将流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局划归广东省水力发电工程局领导。

1973

年改称广东省水利电力局第二工

程局。

1987

年

,

改制成立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

2009

年改制为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电集团主要财务数据表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６６３

，

０６８．０８ １５７

，

９４４．５５

利润总额

８

，

９４２．６１ １

，

７５４．５２

净 利 润

５

，

７４２．４５ １

，

２６０．５９

净 资 产

９１

，

１３４．７２ ９１

，

３７１．８４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13

年

6

月

10

日

,

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签订《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二期

)

》工程施工合同

,

合同金额为

218,920,000.00

元。 承接该工程施工项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

(

深府〔

2008

〕

86

号

)

第二章第八条之三

:

房

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房屋建筑工程

,

该企业有直接控股的施工

(

监理

)

企业

,

或者该企业由施工

(

监理

)

企业直接

控股

,

且相应施工

(

监理

)

企业的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的

;

经区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

准

,

可以不进行相关工程招标。经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局

(

住宅局

)

《建设工程招投标

(

发包

)

程序完成证明书

(

施工

)

》批

准

,

广东省水电集团将《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

(

二期

)

》直接发包给本公司。

由于原设计施工图不完善

,

合同报价存在漏项工程

;

施工期间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都较签订合同时有所

上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实际情况

,

广东省水电集团拟增加工程施工项目及工程量。

公司拟与广东省水电集团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

,

就坪山街道汤坑社区项目二期工程项目签

订补充协议

,

合同价款由原来的

218,920,000.00

元增加至

301,788,217.14

元

(

暂定

),

共增加

82,868,217.14

元

,

其他条款不

变。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独立第三方深圳市建安业预结算有限公司对该项目二期出具《工程造价审核书》

(2015

年

),

工程量根据广东海

外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的施工图纸及相关文件计算

,

套用定额

:

套用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08)

、《深圳市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03)

》、《深圳市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

(2003)

》、《深圳市安装工程消

耗量标准

(2003)

》、《深圳市市政工程综合定额

(2002)

》、《深圳市园林绿化工程定额

(2000)

》

,

管理费、利润率及规费费

率参照《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

(2012)

》

(

深建价〔

2013

〕

8

号

)

推荐工程费率计算

,

材料费价格按深圳市建设工

程价格信息价

2014

年第

02

期计取、信息价中没有的主材参照市场价。因此

,

工程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

(

暂定

):82,868,217.14

元

;

2.

支付方式

:

现金

;

3.

支付期限

:

工程施工按施工进度结算

;

4.

生效条件

: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签订该施工合同补充协议

,

履行该合同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79,553,761.00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

,

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

,

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事

,

我们对

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

,

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

,

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粤水电董事会

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粤水电计划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该工程项目造价由独立第三方深圳市建

安业预结算有限公司出具建设工程造价预算书

,

定价公允、合理

,

没有损害粤水电及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应

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粤水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5-054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新城东方丽园(三期)工程

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拟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东省

水电集团”

)

就其开发的新城东方丽园三期签订工程项目补充协议

,

合同金额由原来的

390,600,000.00

元增加至

455,

221,718.17

元

(

暂定

),

共增加

64,621,718.17

元。其中

,

土石方等基础工程增加

16,668,710.18

元

,

地下室工程增加

1,371,

616.26

元

,6

号楼工程增加

204,659.04

元

,7

号楼工程增加

1,593,704.60

元

,8

号楼工程增加

69,710.85

元

,9

号楼工程减少

605,974.03

元

,10

号楼工程减少

605,428.90

元

,

园林绿化及消防道路等配套工程增加

45,924,720.17

元。

2.

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水电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股份

207,574,416

股

,

持股比例

34.53%(

截至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签订工程补充协议构成了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该交易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交

易

,

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3.

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

,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

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新城东方丽园

(

三期

)

工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公司董事长张远方先生为广东

省水电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

,

董事张定辉先生为广东省水电集团派出董事

,

因此

,

董事长张远方先生

和董事张定辉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4.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

: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1)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2)

注册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

9

号华普广场西座

22

层

;

(3)

主要办公地点

: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

号

1

幢水电广场

A-1

商务中心

;

(4)

法定代表人

:

张远方

;

(5)

注册资本

:52,000

万元

;

(6)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国税

:440102190326633

地税

:440104190326633;

(7)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等

;

(8)

主管单位

:

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历史沿革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广东省水电集团的前身是华东

101

工程处

,

隶属中央燃料工业部管辖

,

在完成新中国自己技术人员设计和施

工的第一座水电站———古田溪水电站后

,

奉命移师广东省流溪河水电站

,

改称电力工业部流溪河水力发电工程

局。

1958

年中央将流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局划归广东省水力发电工程局领导。

1973

年改称广东省水利电力局第二工

程局。

1987

年

,

改制成立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

2009

年改制为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电集团主要财务数据表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６６３

，

０６８．０８ １５７

，

９４４．５５

利润总额

８

，

９４２．６１ １

，

７５４．５２

净 利 润

５

，

７４２．４５ １

，

２６０．５９

净 资 产

９１

，

１３４．７２ ９１

，

３７１．８４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签订《新城东方丽园

(

三期

)

合同》

,

合同金额为

390,600,000.00

元。承接该

工程施工项目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

(

深府〔

2008

〕

86

号

)

第二章第八条之三

:

房

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房屋建筑工程

,

该企业有直接控股的施工

(

监理

)

企业

,

或者该企业由施工

(

监理

)

企业直接

控股

,

且相应施工

(

监理

)

企业的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的

;

经区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

准

,

可以不进行相关工程招标。经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局

(

住宅局

)

《建设工程招投标

(

发包

)

程序完成证明书

(

施工

)

》批

准

,

广东省水电集团将《新城东方丽园

(

三期

)

工程》直接发包给本公司。

由于原设计施工图不完善

,

合同报价存在漏项工程

;

施工期间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都较签订合同时有所

上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实际情况

,

广东省水电集团拟增加工程施工项目及工程量。

公司拟与广东省水电集团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

,

就新城东方丽园三期工程项目签订补充协

议

,

合同价款由原来

390,600,000.00

元增加至

455,221,718.17

元

(

暂定

),

共增加

64,621,718.17

元

,

其他条款不变。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独立第三方深圳市建安业预结算有限公司对该项目三期出具《工程造价审核书》

(2015

年

),

工程量根据广东海

外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的施工图纸及相关文件计算

,

套用定额

:

套用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08)

、《深圳市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03)

》、《深圳市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

(2003)

》、《深圳市安装工程消

耗量标准

(2003)

》、《深圳市市政工程综合定额

(2002)

》、《深圳市园林绿化工程定额

(2000)

》

,

管理费、利润率及规费费

率参照《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

(2012)

》

(

深建价〔

2013

〕

8

号

)

推荐工程费率计算

,

材料费价格按深圳市建设工

程价格信息价

2014

年第

02

期计取、信息价中没有的主材参照市场价。因此

,

工程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

(

暂定

):64,621,718.17

元

;

2.

支付方式

:

现金

;

3.

支付期限

:

工程施工按施工进度结算

;

4.

生效条件

: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签订该施工合同补充协议

,

履行该合同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79,553,761.00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

,

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

,

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事

,

我们对

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

,

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

,

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粤水电董事会

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粤水电计划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该工程项目造价由独立第三方深圳市建

安业预结算有限公司出具建设工程造价预算书

,

定价公允、合理

,

没有损害粤水电及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应

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粤水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5-055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接阳山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

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与广

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

牵头方

)(

以下简称“广东省水勘院”

)

组成联合体共同中标阳山县中小河流治理工

程项目

(

七拱河流域等

)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

,

广东省水勘院负责勘测、设计

,

本公司负责施工。

根据《阳山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

(

七拱河流域等

)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

本公司拟与广东省水勘院签

订《阳山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

(

七拱河流域等

)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同》

,

合同金额暂定为

26,124.3488

万

元。该项目的工程内容主要包括七拱河大东坪拦河坝至水口河口段、田庄河口至白沙河河口段、沙河河口至湟川

陂拦河坝段、湟川陂拦河坝大东坪拦河坝段治理工程

,

沙河治理工程、鱼沙坑治理工程、朱陂洞治理工程、隔坑水

治理工程、鱼水坑治理工程、根竹水治理工程、元江水治理工程、白沙河治理工程。具体工程范围以批复的初步设

计为准。

该工程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工程量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

条款来确定

,

定价公允、合理。

2.

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水勘院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添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勘院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构成

了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该交易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交易

,

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3.

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

,

以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阳山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

董事黄建添先生为广东省水勘院

法定代表人

,

因此

,

董事黄建添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4.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

: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1)

公司类型

:

全民所有制

;

(2)

注册地址

:

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陈家祠道

48

号

;

(3)

主要办公地点

:

广州市天寿路

116

号广东水利大厦

;

(4)

法定代表人

:

黄建添

;

(5)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

(6)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国税

:440103455858134

地税

:440103455858134;

(7)

主营业务

:

水利、电力、建筑、市政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和工程总承包

;

工程技术咨询和培训

,

承担本行业国

(

境

)

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项目及其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

;

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

理劳务人员

;

批发、零售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普通机械。

(8)

主管单位

:

广东省水利厅。

2.

历史沿革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广东省水勘院成立于

1956

年

3

月

,1956

年

7

月

,

改建为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

1958

年

5

月

,

与广东省水利厅合并

(

对外各自保留原机构名称

)

。

1958

年

9

月

,

电力工业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与早期并入水利厅的水利部广州勘测设

计院合并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1961

年

2

月

~1964

年

9

月及

1972

年

11

月

~1978

年

6

月间

,

曾两度与广东省电

业管理局设计院合并。

1971

年

4

月

,

机构撤销

,1972

年

9

月

,

机构恢复。五十多年来

,

机构几经分合、数易院名、院址。

1980

年

,

作为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化管理第二批试点单位

,

按政策收取勘测设计费

,

实行企业化管理

,

国家不再

拔事业费。

2009

年

7

月

,

广东省水勘院参与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

被定为公益三类事业单位。目前事业单位登记名称

为

:

广东省水利电力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

企业登记名称为

: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4

年度广东省水勘院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表

单位

:

万元

项 目 金 额

营业收入

８４

，

９２３．０６

利润总额

３

，

８７６．３０

净 利 润

３

，

４６８．７６

净 资 产

３１

，

４９３．６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与广东省水勘院签订《阳山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

(

七拱河流域等

)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

同》

,

合同金额暂定为

26,124.3488

万元。该项目位于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

,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七拱河大东坪拦河坝

至水口河口段、田庄河口至白沙河河口段、沙河河口至湟川陂拦河坝段、湟川陂拦河坝大东坪拦河坝段治理工程

,

沙河治理工程、鱼沙坑治理工程、朱陂洞治理工程、隔坑水治理工程、鱼水坑治理工程、根竹水治理工程、元江水治

理工程、白沙河治理工程。具体工程范围以批复的初步设计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工程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工程量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

条款来确定

,

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

:26,124.3488

万元

;

2.

支付方式

:

现金

;

3.

支付期限

:

工程施工按施工进度结算

;

4.

生效条件

: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勘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签订该施工合同

,

履行该合同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

提升作用。

八、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35,040,346.45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

,

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

,

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事

,

我们对

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

,

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

,

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粤水电董事会

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粤水电计划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该工程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根据

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工程量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来确定

,

定价公允、合理

,

没有损害粤水电

及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应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粤水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5-056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接连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

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与广

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

牵头方

)(

以下简称“广东省水勘院”

)

组成联合体共同中标连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

程

(

同灌河及七拱河流域

)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

,

广东省水勘院负责勘测、设计

,

本公司负责施工。

根据《连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

(

同灌河及七拱河流域

)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2015

年

7

月

1

日

,

本公司与广

东省水勘院签订《连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

(

同灌河及七拱河流域

)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同》

,

合同金额暂定

为

21,850.40

万元。该项目的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同灌河干流治理工程大麦山段、万角、寨岗段和吊尾段

,

称架河治理

工程

,

安田河治理工程

,

同灌河一级支流治理工程的桂坑河、白水河、社墩河、马安河、中坑河、塘梨坑河、后洞河、九

寨河、铁坑河、石洋坑河、火凹河、孔门坑河、横坑河和长坑尾河

,

七拱河一级支流治理工程的白庙河和凤岗河

,

具体

工程范围以批复的初步设计为准。

该工程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工程量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

条款来确定

,

定价公允、合理。

2.

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水勘院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添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勘院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构成

了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该交易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交易

,

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3.

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5

年

8

月

10

日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

,

以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连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公司董事黄建添先生为广东省

水勘院法定代表人

,

因此

,

董事黄建添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4.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

: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1)

公司类型

:

全民所有制

;

(2)

注册地址

:

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陈家祠道

48

号

;

(3)

主要办公地点

:

广州市天寿路

116

号广东水利大厦

;

(4)

法定代表人

:

黄建添

;

(5)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

(6)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国税

:440103455858134

地税

:440103455858134;

(7)

主营业务

:

水利、电力、建筑、市政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和工程总承包

;

工程技术咨询和培训

,

承担本行业国

(

境

)

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项目及其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

;

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

理劳务人员

;

批发、零售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普通机械。

(8)

主管单位

:

广东省水利厅。

2.

历史沿革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水勘院成立于

1956

年

3

月

,1956

年

7

月

,

改建为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

1958

年

5

月

,

与广东省水利厅合并

(

对外各

自保留原机构名称

)

。

1958

年

9

月

,

电力工业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与早期并入水利厅的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合

并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1961

年

2

月

~1964

年

9

月及

1972

年

11

月

~1978

年

6

月间

,

曾两度与广东省电业管理

局设计院合并。

1971

年

4

月

,

机构撤销

,1972

年

9

月

,

机构恢复。五十多年来

,

机构几经分合、数易院名、院址。

1980

年

,

作

为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化管理第二批试点单位

,

按政策收取勘测设计费

,

实行企业化管理

,

国家不再拔事业

费。

2009

年

7

月

,

水勘院参与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

被定为公益三类事业单位。目前事业单位登记名称为

:

广东省水

利电力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

企业登记名称为

: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4

年度广东省水勘院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表

单位

:

万元

项 目 金 额

营业收入

８４

，

９２３．０６

利润总额

３

，

８７６．３０

净 利 润

３

，

４６８．７６

净 资 产

３１

，

４９３．６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勘院签订《连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

(

同灌河及七拱河流域

)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

同》

,

合同金额暂定为

21,850.40

万元。该工程内容包括同灌河干流治理工程大麦山段、万角、寨岗段和吊尾段

,

称架

河治理工程

,

安田河治理工程

,

同灌河一级支流治理工程的桂坑河、白水河、社墩河、马安河、中坑河、塘梨坑河、后

洞河、九寨河、铁坑河、石洋坑河、火凹河、孔门坑河、横坑河和长坑尾河

,

七拱河一级支流治理工程的白庙河和凤

岗河

,

具体工程范围以批复的初步设计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工程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工程量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

条款来确定

,

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

:21,850.40

万元

;

2.

支付方式

:

现金

;

3.

支付期限

:

工程施工按施工进度结算

;

4.

生效条件

: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与广东省水勘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签订该施工合同

,

履行该合同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

提升作用。

八、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35,040,346.45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

,

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

,

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事

,

我们对

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

,

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

,

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粤水电董事会

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粤水电计划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空间

,

该工程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根据

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工程量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来确定

,

定价公允、合理

,

没有损害粤水电

及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应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粤水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5-057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接高州市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施工

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下转B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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